
 

西南大学关于进一步加强学生三字一话训练和测试的通知 
西校〔2012〕371 号 

 
各学院（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高等教育法》《国家通

用语言文字法》相关规定，以及教育部、国家语委《关于进一步加强学校普及普通

话和用字规范化工作的通知》（教语用〔2000〕1 号）的要求，现就我校进一步加强

学生“三字一话”（即钢笔字、毛笔字、粉笔字和普通话，下同）训练与测试的有关

要求通知如下： 
一、提高认识 
在信息时代中，中文信息处理是我国信息技术发展的重点，语言文字规范化标

准化是中文信息处理的先决条件，普及普通话和用字规范化有利于提高语言文字信

息处理和交换的效益和水平，加强学校普及普通话和用字规范化工作的力度，是适

应信息技术教育的需要。在高校，加强“三字一话”的训练和测试，提高学生语言文

字应用能力，使其说好普通话、用好规范字、写好三笔字，是提高学生综合素质和

能力的重要途径，也是践行素质教育要求、突显我校办学特色的需要。 
二、目标要求 
（一）创建重庆市语言文字工作示范学校，使普通话成为校园语言。学生在教

学活动、教育实习（见习）、各类社会实践活动、会议中以及宿舍等公共场所，均

应使用普通话。 
（二）在校学生（包括研究生、本科生）均应参加普通话水平测试。 
（三）全日制本科学生均应参加学校统一组织的普通话水平测试并达到规定等

级。其中文学院、新闻传媒学院、外国语学院以及声乐专业等学生，毕业时的普通

话应达到二级甲等水平，语音、播音与主持专业学生应达到一级乙等水平,其余学生

应达到二级乙等水平。 
（四）全校学生均应掌握并正确使用规范汉字（常用 3500 字）、熟悉汉字的各

项规范标准，做到书写正确、端正、美观，有一定速度。其中，教师教育类学生均

应参加“三字”测试，测试内容包括规范汉字基础知识、书法基础知识及书写技能

等。 
三、工作措施 
（一）切实采取措施，把提高学生语言文字规范意识和语言文字应用能力的要

求纳入学校的培养目标和有关课程标准，纳入教育教学和学生技能训练的基本内

容，纳入学校工作日程和常规管理，渗透到德育、智育、美育和社会实践等教育活

动中。 



 

（二）有计划地开展普通话培训测试工作，各学院（部）可以根据情况开设普

通话和口语课，对普通话水平达不到规定等级的学生，学校将组织强化培训。 
（三）学生应注重平时的“三字”训练。学校将定期或不定期举办培训班，开设

相关课程，提高学生“三字”书写技能。对“三字”测试合格的学生颁发“三笔字”等级

证书。 
（四）全校学生应当坚持使用普通话，对平时不按规定要求使用普通话的学

生，教师和其他同学可以批评教育。学校、学院（部）根据情况，举办“三字一话”
竞赛活动，对优秀学生进行奖励。 

（五）为加强对学生“三字一话”工作的管理和监督，在校语委的领导下，成立

“三字一话”训练与测试中心（设在文化素质教育办公室）负责日常工作。各学院（部）

也要成立相应的工作领导小组。各年级均应成立训练监督小组，负责此项工作的宣

传与实施。 
加强学生“三字一话”训练与测试，是提高学生语言文字基本能力和职业技能的

重要手段，是全面提高教学质量和水平，培养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途径。各学院

（部）应切实加强此项工作，采取措施，总结经验，及时发现问题，不断改进工

作，为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培养高素质专业人才做出更大贡献。 
特此通知。 

                                二〇一二年十月十五日 


